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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陳鳳嬌

電話：05-5523152

傳真：05-5360681

電子信箱：ylhg68202@mail.yunlin.gov.

tw

受文者：本府文化觀光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文資二字第109380473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府109年4月15日召開「109年度雲林縣文化資產審

議委員會（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聚落建築群、史

蹟及文化景觀組）第一次審議會議」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109年4月8日府文資二字第1093803780號暨109年4

月9日府文資二字第1093804021號開會通知單續辦。

正本：雲林縣東勢鄉公所、雲林縣莿桐鄉公所、雲林縣水林鄉水燦林國民小學、大和街

三仙亭三山國王廟管理委員會、法勃蘭文史工作室、樹苓湖文史工作室、臺灣文

化創意協會、洪正榮 君、雲林縣廖議員郁賢、本府民政處、本府教育處

副本：謝主任委員淑亞、陳委員璧君、林委員昌修、王委員貞富、賴委員志彰、林委員

廷隆、張委員宇彤、徐委員慧民、陳委員柏年、何委員肇喜、賴委員宗吾、本府

文化觀光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雲林縣政府  109/04/27

1093804783


